
附件1
2016年全市农村环境长效管理年终考核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工 作 要 求
	标准分值
	打 分 标 准
	得分
	考核部门

	基础工作

28分
	组织领导


	县（市、区）、各乡镇（园区）农村环境长效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机构健全，人员到位，出台农村环境长效管理工作意见和考核办法，定期研究部署农村环境长效管理各项工作。各行政村落实一名干部从事日常巡查督查。
	8
	机构人员到位，得2分，县（市、区）及各乡镇出台年度工作意见和考核办法，得2分，其中，县（市、区）1分，乡镇1分，不齐全的按比例扣分。定期研究部署农村环境长效管理工作得2分，工作开展不正常的，酌情扣分。各行政村落实一名干部从事日常巡查督查得2分，人员未落实或巡查工作不正常的，按比例扣分。以上由市长效办在年终考评时通过查阅文件、会议记录及台账资料进行打分。
	
	市长效办

	
	经费保障
	各县（市、区）农村环境长效管理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实行专户管理，五县（市）及通州区每年不低于5000万元，其中用于河道长效管护的不少于1500万元。
	4
	查看支出明细，未达到的按比例扣分。
	
	市财政局

	
	督查考核
	县（市）区长效管理机构运转高效、督查考核机制完善，建立日常巡查、按月考核、按季考评工作制度。并将考核结果及时向各级党委政府通报，并在有关媒体上公示。
	8
	认真组织开展巡督查及考评工作，资料台账能够反映工作全过程，督查整改形成闭合。通过查阅资料台账，按三个等次赋分，分别为6、5、4分。工作情况通报、考核结果公示2分。
	
	市长效办

	
	保洁

队伍管理
	制定出台保洁员日常管护保洁工作标准，按规定配齐保洁员，并定期组织培训。保洁员工资实行镇、村两级考核，并一律由县、镇按月打卡发放。 
	6
	出台管护工作标准，得2分；按每600—800农村人口配备1名保洁员的标准配齐保洁员，得1分；定期组织培训，得1分；保洁员工资通过考核打卡发放，得2分，未做到，按比例扣分。
	
	市长效办

	
	宣传教育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2
	根据工作开展情况按等次赋分，分别为2分、1分。


	
	市长效办


2016年全市农村环境长效管理年终考核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工 作 要 求
	标准分值
	打 分 标 准
	得分
	考核部门

	重点工作

72分
	河道清障


	完成河道拆坝建桥（涵）和网簖清理三年计划任务。一二级河及通航的三级河道全面实行机械化保洁，不通航的三级河、四级河及以下沟塘由镇（区）、村负责，落实责任制。所有等级河道均应设立管护公示牌。河道养殖推行整河发包、原生态养殖。开展水美乡村创建工作。
	28
	按时完成河道拆坝建桥（涵）年度任务的得4分，未完成的按比例扣分。完成网簖清理任务的得2分，未完成的按比例扣分。一二级河及通航的三级河道全部实行机械化保洁的得4分，未到位的按比例扣分；不通航的三级河、四级河及以下沟塘由镇（区）、村管理，并落实管护责任、管护到位的得4分。所有等级河道均应设立管护公示牌的得4分，未设立的按比例扣分。

河道养殖推行整河发包、原生态养殖得2分，未实行的不得分。创建1个水美乡镇得2分，未通过的不得分。创建6个水美村庄得6分，少一个扣1分。
	
	市水利局

市海洋

与渔业局

	
	市场化

运作
	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市场化运行主体。建立镇、村全方位监管体系和专职监督员队伍。年底前确保50%以上的镇实现以镇为单位的市场化管护。
	18
	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市场化运行主体的得4分，未公开招标的不得分。建立镇、村全方位监管体系的得4分。年底前50%以上的镇实现以镇为单位的市场化管护的得10分，每少1个镇按比例扣分。
	
	市长效办

	
	垃圾无害化处置
	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日产垃圾1公斤、农村居民人均日产垃圾0.5公斤的标准，垃圾收集及无害化焚烧处置量达到100%。垃圾收集做到日产日清。垃圾渗滤液及焚烧废弃物处置得当，并做好记录。
	8
	垃圾收集及无害化焚烧处置达到100%且记录齐全，且达到城镇居民人均日产垃圾1公斤、农村居民人均日产垃圾0.5公斤的标准的得4分，未达到按比例扣分。垃圾收集设施完好并做到日产日清的得2分。垃圾渗滤液及焚烧废弃物处置得当得2分，未处置的不得分。
	
	市城管局

	
	农路及绿化养护
	推进农村道路管护工作常态化，管护责任落实且管护到位。道路、河道按标准绿化，且绿化成活率和保存率在95%以上，无明显病虫害。无秸秆焚烧抛河现象。
	14
	各县（市）区年度农路管护工作实行排名得分，第1-2名得4分，3-4名得3分，5-6名得2分。各县（市）区年度绿化管护工作实行排名得分，第1-2名得4分，3-4名得3分，5-6名得2分；各县（市）区年度秸秆禁抛工作实行排名得分，第1-2名得6分，3-4名得4分，5-6名得2分。
	
	市交通局

市农委

市环保局

市水利局

	
	示范镇创建
	每个县（市、区）有两个乡镇达到市级示范镇标准。
	          4
	每个县（市、区）有2个乡镇通过市级示范镇考核验收。少一个镇扣2分，无乡镇通过的，不得分。
	
	市长效办


注：各县（市、区）农村环境长效管理年度考核得分为日常巡查考核得分和年终考核得分之和，其中，日常巡查考核占60%，年终考核得分占40%
附件2

2016年市长效办农村环境“四位一体”长效管理日常巡查考核表
巡查地址：                 县（市）区                  乡镇                村           巡查时间：        年     月    日

	巡查考

核内容
	工作标准
	扣分情形
	得分
	备注

	垃圾

无害化处置

20分
	镇、村垃圾桶（池、箱）齐全完好整洁；农村生活垃圾应收尽收，日产日清，无垃圾焚烧、填埋现象；垃圾中转站运行正常，消杀及时。
	1.中转站、运输车等垃圾中转设施（设备）因老化失修造成停产，从而产生垃圾滞积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

2.垃圾桶（池、箱）垃圾房破损严重未及时更新的，每发现一处扣0.5分。

3.垃圾收集未能做到日产日清的,每发现陈旧性生活和生产垃圾有一处扣1分。垃圾溢出垃圾桶（箱、池）的，每处扣1分。

4.生活（生产）垃圾填埋，有一处扣2分，超过5平方米的扣5分；有焚烧垃圾现象，有一处扣5分。
	
	

	河道

管理

40分
	河道管护责任明确：等级河道设置管护公示牌，明确管护标准、保洁人员、监督人员、举报电话等；村庄河塘明确专人管护。河面无漂浮垃圾，河坡无乱堆乱放、无堆积和散落垃圾。无秸秆抛河，无粪便直排现象。无黑臭河道。
	1.等级河道无管护公示牌，村庄河塘未落实管护人的，每一条扣0.5分。

2.等级河道（村庄河塘）内乱堆乱放，有一处扣0.5分。

3.河道（村庄河塘）内有成片漂浮物每处扣1分，零星漂浮物每处扣0.5分，河坡有堆积和散落垃圾，有一处扣0.5分。

4.水花生等有害水生物超过2平方米以上的每处扣0.5分。

5.黑臭河有一条扣2分。

6.秸秆抛河，有一处扣1分。

7.粪便直排入河有一处扣2分。
	
	

	农路

管护

10分
	1.路面（桥面）干净整洁，坑塘、破碎板、沉陷、拱起、桥头跳车、栏杆损坏等病害维修及时。

2.路肩边坡稳定，边沟排水畅通，无反肩塌方、无高草、无十边种植。路面（桥面）、路肩无堆积和抛洒物，无占道经营、打谷晒场。

3.桥下无易燃易爆物品和堆积物。

4.安保设施标志规范齐全有效，无缺损、遮挡、污染。

5.沿线绿化及时修剪、无病虫害、枯死（空白）歪斜。

6.危桥险段有明显标志，安全防范、应急抢险处置措施及时到位。

7.农路和农桥范围内无散落垃圾。
	1.路面（桥面）不洁（每处20㎡）、坑塘、破碎板、沉陷、拱起、桥头跳车、栏杆损坏，每处扣0.2分。

2.路肩边坡乱种植、高草、反肩塌方、占道经营、打谷晒场，有一处扣0.2分。

3.桥下有易燃易爆物品，有一处扣1分，堆积物有一处扣0.2分。

4.安保设施标志不齐全、不醒目有一处扣0.2分，缺损、遮挡、污染有一处扣0.2分。

5.行道树遮挡行车视线，每处扣0.2分，行道树歪斜每株扣0.1分。

6.危桥险段未设置警示标志，每一处扣1分。

7.农路和农桥范围内有散落垃圾的，有一处扣0.5分。
	
	

	绿化

管理

10分
	道路、河道按标准绿化，成活率和保存率在95%以上。

绿化林带整齐，无断垄断头现象，无明显病虫害现象。
	绿化成活率和保存率不足95%，有一处扣0.2分。

有断垄断头和明显病虫害地方的，有一处扣0.2分。
	
	

	督查

考核

20分
	1.日常巡查督查记录真实完整；

2.发现问题及时督查整改。
	1、镇、村每周分别不低于两次、三次巡查，每少一次扣0.2分，记录不全的，每次扣0.1分。

2、巡查督查发现的问题没有形成整改闭合记录的，有一起扣0.2分，至市长效办巡查督查时还未整改的，按上述扣分标准加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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